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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中華民國飛航事故調查法及國際民航公約第依據中華民國飛航事故調查法及國際民航公約第依據中華民國飛航事故調查法及國際民航公約第依據中華民國飛航事故調查法及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號附號附號附

約約約約，，，，本調查報告僅供改善飛航安全之用本調查報告僅供改善飛航安全之用本調查報告僅供改善飛航安全之用本調查報告僅供改善飛航安全之用。。。。 

 

中華民國飛航事故調查法第五條中華民國飛航事故調查法第五條中華民國飛航事故調查法第五條中華民國飛航事故調查法第五條：：：： 

 

飛安會對飛航事故之調查，旨在避免類似飛航事故之再
發生，不以處分或追究責任為目的。 

 

 

國際民航公約第國際民航公約第國際民航公約第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約第號附約第號附約第號附約第 3 章第章第章第章第 3.1 節規定節規定節規定節規定：：：： 

 

The sole objective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an accident or incident 

shall be the prevention of accidents and incidents. It is not the 

purpose of this activity to apportion blame or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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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摘要報告 

民國 98 年 8 月 11 日，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以下簡稱空勤總隊）一架編號

NA-502 之 UH-1H 型直升機，執行莫拉克颱風水災救災任務。該機約於台北時間

1519 時由屏東縣內埔鄉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以下簡稱內埔農工）操場起飛至

東北方之谷川社區（以下稱伊拉部落）執行物資運補勤務，約於 1522 時飛抵距伊

拉部落西方約 1 公里之隘寮北溪河谷上空，附近民眾目擊該機於該河谷向東飛行

時機身後段與機身脫離，之後墜落於距伊拉部落西方之隘寮北溪南岸（N22°44' 

44.5", E120°41' 54.3"、標高約為 380 公尺），飛機殘骸散落於該處邊坡，部份落入

溪中流失，本次事故造成機組員 3 人死亡。 

行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負責調查發生於中華民國境內之

民用航空器、公務航空器及超輕型載具飛航事故之獨立機關，依據飛航事故調查

法並參考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約（Annex 13 to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相關內容，於事故發生後依法展開調查工作。受邀參與本次調查

之機關（構）包括：空勤總隊及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亞航）。 

本事故「調查報告草案」於 99 年 7 月 5 日完成，依程序送委員會初審後函送

相關機關（構）提供意見。本調查報告草案經彙整相關機關意見後，於 99 年 9

月 28 日經本會第 137 次委員會議審議修正後再送相關機關（構）提供意見，並再

經相關意見彙整後，於 100 年 1 月 25 日經本會第 141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獲通

過之調查報告經確認相關機關無異議後，於 100 年 2 月 25 日公布。 

本事故調查經綜合事實資料及分析結果，獲得之結論共計 18 項，改善建議計

12 項，分述如後： 

調查發現調查發現調查發現調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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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屬已經顯示或幾乎可以確定為與本次事故發生有關之重要因

素。其中包括：不安全作為、不安全狀況或造成本次事故之安全缺失等。 

1. NA-502 機於沿隘寮溪河谷由西向東飛航時，該機尾段同步升降舵附近曾與流

籠鋼線接觸，致使機身後段與機身結構分離且鋼線遭拉斷，使該機失去控制而

墜落於右前方之河谷邊坡。 

2. 隱藏於溪谷間之廢棄流籠鋼線，無人管理，且未依規定設置障礙燈、標誌，不

易於飛航中察覺，影響飛航安全。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涉及飛航安全之風險因素，包括未直接導致本次事故發生之

不安全作為、不安全條件及組織與整體性之安全缺失等，以及雖與本次事故無直

接關連但對促進飛安有益之事項。 

1. 空勤總隊未完整蒐集山區影響飛航障礙物之細部資訊，標示於相關圖資上，並

保持資料之更新，俾能有效避免於山區飛航時撞及障礙物。 

2. 空勤總隊現行使用之航圖，無流籠、鋼線相關資料標示，無法完全滿足山區飛

航避開障礙物之需求。 

3. 空勤總隊 98 年 8 月 7 日第 6 版航務管理手冊內容，與山區飛航路徑相關之飛航

規定及任務作業程序未臻完備，例如陌生飛航路線及檢視地面障礙物有關之程

序，尚無法滿足空勤總隊執行山區相關任務之飛航安全需求。 

4. 飛航組員具備狀況警覺概念，但該次任務對於飛航地形及環境之勘查稍顯不足

。 

5. 空勤總隊航務管理手冊訂有飛行人員座艙分工之職責，但未明確訂定飛航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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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避免撞及障礙物之檢查及執行程序，影響飛航安全。 

6. 空勤總隊之 CRM 訓練，訂有訓練大綱及時數，但無詳細之訓練規定及程序。 

7. 飛航組員執行該批次任務可能有任務壓力及疲勞現象，而影響其機外顧慮及警

覺之能力。 

8. 空勤總隊之任務及作業未具備完善之監督管理及改進功能。 

其他調查發現其他調查發現其他調查發現其他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屬具有促進飛航安全、解決爭議或澄清疑慮之作用者。其中

部份調查結果為大眾所關切，且見於國際調查報告之標準格式中，以作為資料分

享、安全警示、教育及改善飛航安全之用。 

1. 無證據顯示該機之維修及系統與本次事故有關。 

2. 該機飛航組員依空勤總隊航務管理手冊附件七規定，完成年度飛行檢定合格。

體格檢查結果符合空勤總隊空勤人員體檢標準。 

3. 無證據顯示本次事故與人員使用藥物及酒精有關。 

4. 事故當時之天氣符合目視天氣標準，無證據顯示該事故與天候因素有關。 

5. 公務航空器如能參照民用航空器有關飛航紀錄器相關規定裝置飛航紀錄器，將

有助於飛航品質管理系統之建立，並能協助獲得事故調查所需之資料。 

6. 空勤總隊第 6 版航務管理手冊第 54 條訂有操作飛航計畫之項目，但未律定該計

畫之內容。 

7. 空勤總隊「飛航人員個人資料冊」內容未包含個人到職日期，機種資格、訓練

紀錄、檢定紀錄、查核紀錄等資料，無法確實掌握飛航人員完整之飛航經歷。 

8. 現行「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標準」因法規上尚有模糊地帶，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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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時無法憑以研判，且未涵蓋有效且具體可行之作業管理機制，以避免飛航

環境內仍存在有應裝設航空障礙物標誌及障礙燈而未裝設之「物體」。 

飛安改善建議飛安改善建議飛安改善建議飛安改善建議 

致農業委員會致農業委員會致農業委員會致農業委員會／／／／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 

1. 對於跨越河流、山谷或高速公路之架空電線、電纜、流籠、鋼線如已廢棄閒置，

應依相關法規處理，如已構成航空障礙物，應依規定加裝障礙燈、標誌，並公

告障礙物相關地理資訊，以提醒飛越附近之航空器提高警覺，避免撞及而發生

事故。（ASC-ASR-11-02-013） 

致交通部致交通部致交通部致交通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 

1. 加強對相關單位宣導「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標準」之規範內容，提升

其 對 航 空 障 礙 物 之 管 理 功 能 ， 避 免 類 似 撞 擊 事 故 再 次 發 生 。

（ASC-ASR-11-02-014） 

2. 重新檢視「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標準」有關橫跨河流、山谷之架空纜

線相關規定，並強化作業管理機制，以避免飛航環境內仍存在有應裝設航空障

礙物標誌及障礙燈而未裝設之物體。（ASC-ASR-11-02-015） 

致內政部空勤總隊致內政部空勤總隊致內政部空勤總隊致內政部空勤總隊 

1. 使用標示完整及有效之航圖資訊，完整蒐集山區相關人為障礙物之細部資訊，

標示於相關圖資上，並保持資料之更新，使能有效避免於山區飛航時撞及障礙

物。（ASC-ASR-11-02-016） 

2. 制定山區與飛航路徑相關之飛航規定及程序、陌生飛航路線及檢視地面障礙物

有關之程序，以提升飛航安全。（ASC-ASR-11-02 -017） 

3. 加強飛航組員機外顧慮及狀況警覺能力之訓練。（ASC-ASR-11-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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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制定具體之 CRM 訓練規定及程序。（ASC-ASR-11-02-019） 

5. 研擬訂立一可有效避免飛航組員產生疲勞之飛行時間限制，以促進飛航安全。

（ASC-ASR-11-02-020） 

6. 檢視現行管理階層之航空專業及飛安監督管理機制。（ASC-ASR-11-02-021） 

7.研擬於所屬飛機上加裝飛航紀錄器之可行性，以利飛航品質管理系統之建立及

事故調查。（ASC-ASR-11-02-022） 

8. 檢視第 6 版航務管理手冊第 54 條內容之妥適性。（ASC-ASR-11-02-023） 

9. 充實「飛航人員個人資料冊」之內容。（ASC-ASR-11-0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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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事實資料 

1.1    飛航經過飛航經過飛航經過飛航經過 

民國 98 年 8 月 11 日，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以下簡稱空勤總隊）一架編號

NA-502 之 UH-1H 型直升機，執行莫拉克颱風水災救災任務，機上載有正駕駛、

副駕駛、機工長各 1 員，共計 3 員。該機約於台北時間 1519 時由屏東縣內埔鄉內

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以下簡稱內埔農工）操場起飛至東北方之谷川社區（以下

稱伊拉部落）執行物資運補勤務，約於 1522 時飛抵距伊拉部落西方約 1 公里之隘

寮北溪河谷上空，附近民眾目擊該機於該河谷向東飛行時，機身後段與機身脫離，

之後墜落於距伊拉部落西方之隘寮北溪南岸（N22°44' 44.5", E120°41' 54.3"、

標高約為 380 公尺），飛機殘骸散落於該處邊坡，部份落入溪中流失，其中機身後

段殘骸於距事故地點下游直線距離約 2 公里處之隘寮北溪河床尋獲（N22°44' 06.1", 

E120°41' 01"），尾旋翼殘骸於距事故地點下游直線距離約 5 公里處（N22°42' 

11.8", E120°40' 49.3"）之隘寮北溪與隘寮南溪交會口處尋獲，中機身部分殘骸於

距事故地點下游直線距離約 8 公里（N22°43' 20.1", E120°37' 30.1"）之隘寮溪

河床尋獲，主要殘骸分佈衛星圖如圖 1.1-1。本次事故造成機組員 3 人死亡。 

依據現場調查紀錄，該機當日於 0713 時自台南機場起飛，機上載有正駕駛、

副駕駛、機工長各 1 員及消防署特搜隊員 2 員，共計 5 員，飛抵屏東縣來義國中，

往返於來義國中及大後部落間計 4 趟，運送救援物資及救援／後送災民，於 0934

時降落空軍屏東機場南場（以下簡稱屏南機場）加油。完成加油後於 1012 時起飛

至來義國中，於來義國中及來義部落間執行物資運補及災民後送工作。於 1140

時降落內埔農工。該機於 1315 時自內埔農工起飛，機上載有正駕駛、副駕駛、機

工長各 1 員及消防署特搜隊員 2 員，共計 5 員，往返於內埔農工及霧台、舊佳暮、新

佳暮、德文部落間執行物資運補及災民後送任務。於 1414 時降落屏南機場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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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事故殘骸區衛星圖 

依據現場調查紀錄及機上之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資料，該機完成加油後於約 1450 時起飛至內埔農工，預計裝載物資至伊拉部落。

該機約 1458 時於內埔農工操場落地，進行物資裝載，約於 1502 時起飛，機上載

有正駕駛、副駕駛、機工長、消防署特搜隊員及山區嚮導各 1 員，共計 5 員，約

於 1507 時飛抵目的地伊拉部落。該機約於 1511 時起飛返航，特搜隊員及嚮導留

於地面，另後送災民 5 人至內埔農工，約於 1515 時返回內埔農工落地。該機約於

1519 時再度起飛載運物資至伊拉部落，機上人員為正駕駛、副駕駛及機工長。依

據機上之 GPS 資料，該機於 1522:38 時後 6 秒間，高度自 432 公尺變化至 405 公

尺，速度由 166 公里／小時變化至 131 公里／小時，航向由 109 度變換至 126 度，

之後 GPS 即停止紀錄。 

1.2    人員傷害人員傷害人員傷害人員傷害 

該機事故造成機上之正駕駛、副駕駛、機工長等 3 員死亡，如表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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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人員傷亡表 

傷亡情形 組員 乘客 其他 總計 
死亡 3 0 0 3 
重傷 0 0 0 0 

輕傷/無傷 0 0 0 0 
合計 3 0 0 3 

1.3    航空器損害情況航空器損害情況航空器損害情況航空器損害情況 

直升機全毀。 

1.4    其它損害情況其它損害情況其它損害情況其它損害情況 

無。 

1.5    人員資料人員資料人員資料人員資料 

1.5.1    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1.5.1.1    正駕駛正駕駛正駕駛正駕駛 

正駕駛為中華民國籍，曾任陸軍直升機駕駛員。於民國 89 年進入交通部民用

航空局航空隊服務，期間具備 S-76B 型直升機之正駕駛員及飛航教師資格。改隸

空勤總隊後，轉換機種擔任 UH-1H 型機之駕駛員。至民國 98 年 8 月 11 日止，該

員 UH-1H 型機飛行時間為 1,131 小時又 10 分，總飛行時間為 3,299 小時又 10 分。 

1.5.1.2    副駕駛副駕駛副駕駛副駕駛 

副駕駛為中華民國籍，曾任陸軍直升機駕駛員。民國 93 年 3 月進入空勤總隊，

擔任 UH-1H 型機正駕駛。至民國 98 年 8 月 11 日止該型機飛行時間為 4,951 小時，

總飛行時間為 5,062 小時。 

1.5.1.3    機工長機工長機工長機工長 

機工長為中華民國籍，曾於陸軍航空部隊擔任維修工作，相關經歷含修護士、

檢驗士及機工長。民國 93 年 3 月進入空勤總隊，擔任 UH-1H 型機機工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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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1 駕駛員基本資料 

項目 正駕駛 副駕駛 
性別 男 男 

事故發生時年齡（歲） 42 47 
進入空勤總隊日期 93 年 3 月 93 年 3 月 

目前飛行機種 UH-1H UH-1H 
目前飛行資格 正駕駛 正駕駛 
體格檢查種類 

到期日 
乙類體位 

99 年 5 月 18 日 
乙類體位 

99 年 5 月 20 日 
最近一次飛航檢定 98 年 6 月 7 日 98 年 1 月 21 日 

總飛行時間 3,299 小時 10 分 5,062 小時 00 分 
UH-1H 總飛行時間 1,131 小時 10 分 5,062 小時 00 分 

最近 12 個月飛航時間 256 小時 00 分 218 小時 40 分 
最近 90 日內飛航時間 58 小時 40 分 58 小時 45 分 
最近 30 日內飛航時間 38 小時 10 分 27 小時 20 分 
最近 7 日內飛航時間 11 小時 35 分 11 小時 35 分 

事故日已飛時間 6 小時 05 分 6 小時 05 分 
事故日前休息時間 約 10 小時 約 10 小時 

1.5.2    訓練訓練訓練訓練、、、、考核及執行任務紀錄考核及執行任務紀錄考核及執行任務紀錄考核及執行任務紀錄 

1.5.2.1    正駕駛正駕駛正駕駛正駕駛 

正駕駛於民國 94 年 11 月完成 UH-1H 型直升機之副駕駛恢復資格訓練，擔任

UH-1H 型機副駕駛。民國 95 年 9 月完成 UH-1H 型直升機正駕駛晉升訓練。民國

98 年 7 月完成 S-76B 型直升機之正駕駛恢復資格訓練，同時具備雙機種（UH-1H

及 S-76B）正駕駛資格。 

正駕駛於民國 98 年 6 月 7 日完成該型機飛行術科年度檢定查核，結果為：「

合格」，合格考驗項目為：「UH-1H 正駕駛檢定」。 

1.5.2.2    副駕駛副駕駛副駕駛副駕駛 

副駕駛於民國 98 年 1 月 21 日完成該型機飛行術科年度檢定查核，結果為「

合格」，考驗項目為：「UH-1H 正駕駛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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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健康狀況健康狀況 

1.5.3.1    正駕駛正駕駛正駕駛正駕駛 

正駕駛於民國 98 年 5 月 18 日在國軍左營總醫院實施航空體格檢查。該航空

體格檢查紀錄表第 76 項欄內（適合航空體格標準否）：標示為「適合」。 

1.5.3.2    副駕駛副駕駛副駕駛副駕駛 

副駕駛於民國 98 年 5 月 20 日在國軍左營總醫院實施航空體格檢查。該航空

體格檢查紀錄表第 76 項欄內（適合航空體格標準否）：標示為「適合」。 

1.5.4    事故前事故前事故前事故前 72 小時活動小時活動小時活動小時活動 

1.5.4.1    正駕駛正駕駛正駕駛正駕駛 

8 月 8 日：於隊部整備防颱事宜。 

8 月 9 日：於隊部待命。 

8 月 1 日：自 0718 時由水湳起飛執行救災任務，共計執行 4 批救援任務，飛行時

間共計 5 小時又 30 分，當日 1725 時於台南落地，夜宿台南某飯店。 

8 月 11 日：自 0713 時由台南起飛，開始執行救災任務。 

1.5.4.2    副駕駛副駕駛副駕駛副駕駛 

8 月 8 日：於隊部整備防颱事宜。 

8 月 9 日：於隊部待命。 

8 月 10 日：自 0718 時由水湳起飛執行救災任務，共計執行 4 批救援任務，飛行

時間共計 5 小時又 30 分，當日 1725 時於台南落地，夜宿台南某飯店。 

8 月 11 日：自 0713 時由台南起飛，開始執行救災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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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航空器資料航空器資料航空器資料航空器資料 

1.6.1    航空器基本資料航空器基本資料航空器基本資料航空器基本資料 

UH-1H 型直升機為美國貝爾（BELL）直升機公司設計，該事故機係美貝爾

公司授權，由空軍航空工業發展中心（以下簡稱航發中心，該中心已於民國 85

年 7 月改制為經濟部漢翔航空工業公司）在台製造，民國 65 年出廠交陸軍總司令

部航空處（以下簡稱陸航）使用。民國 91 年由陸航撥交內政部消防署空中消防隊

籌備處（以下簡稱空消隊籌備處），由該處委託亞洲航空公司（以下簡稱亞航）經

結構檢整及線束更新後於民國 91 年 5 月 31 日正式使用。（事故機之詳細資料如表

1.6-1） 

表 1.6-1 航空器基本資料 

編號 項目 內容 
1 登記號碼 NA-502 
2 航空器設計原廠 貝爾直升機公司 
3 航空器製造廠 航發中心 
4 型號 UH-1H 
5 序號 18100 
6 製造日期 民國 65 年 4 月 27 日 

7 交機日期 
民國 93 年 3 月 10 日 
* 交空勤務總隊日期 

8 所有人 空勤總隊 
9 飛機總使用時間 5,950:30 小時 
10 飛機總落地次數 1,622 次（亞航檢整後） 
11 上次週檢種類 1 PM 
12 上次週檢日期 民國 98 年 6 月 14 日 
13 上次週檢後使用時間 36:55 小時 
14 上次週檢後落地次數 105 次 

1.6.2    發動機資料發動機資料發動機資料發動機資料 

UH-1H 型機之發動機為 Lycoming 公司（於 1994 年併入 Allied Signal 

Aerospace 公司，Allied Signal Aerospace 又於 1999 年併入 Honeywell Aerospace）

在美國製造。該發動機於民國 91 年由陸航撥交空消隊籌備處，撥交前之翻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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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由空軍後勤第三指揮部（以下簡稱三指部）負責，目前依商維合約，由亞航負

責維修。事故發動機之詳細資料如表 1.6-2。 

表 1.6-2 發動機基本資料 

型別 T53-L-13B 
製造廠 Honeywell 
序號 LE-24129A 

製造日期 無資料 
所有人 空勤總隊 

總使用時數（TSN） 2,258:25 小時 
翻修日期 民國 90 年 12 月 31 日 

上次週檢種類 1 PM 
上次週檢日期 民國 98 年 6 月 14 日 

上次週檢後使用時數 36:55 小時 
上次週檢後落地次數 105 次 

1.6.3    維修紀錄維修紀錄維修紀錄維修紀錄 

經查閱空勤總隊對該直升機及發動機提供之所有相關維修紀錄，發現該航空

器及發動機受影響之適航指令均已執行。事故前 6 個月有關之重複性故障如下： 

● 有關『飛行中備用發電機供電時，非主要匯流條自動供電』之紀錄。該缺

點自 7 月 26 日發生，共登錄 8 次，於 8 月 2 日修復測試通過。 

● 有關『油量表指示異常』之紀錄，自 6 月 6 日發生，共紀錄 19 次，該缺點

於 7 月 2 日檢修完成。 

● 於 6 月 8 日階檢前試飛，登錄『飛行中迴旋桿自動向右，飛機向右偏轉』，

至 6 月 30 日有關迴旋桿之維護紀錄共 12 次，期間陸續調整與試飛。於 7

月 1 日之紀錄為『飛行中迴旋桿自動向右前』，至 7 月 8 日紀錄為『試飛

狀況:飛行中迴旋桿校配測試正常』，7 月份有關迴旋桿之維護紀錄新增 9

次。6 月及 7 月期間共登錄 21 次。 

● 於 6 月 8 日階檢前試飛，登錄『30psi,100NM 平飛，右舵在前 0.8 吋』，

至 7 月 8 日之試飛紀錄『飛行中右舵在前 1.5in,100NM,30psi 時』，期間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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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 12 次。 

● 有關『SL40 聲音小』之缺點與意見之紀錄，於 3 月 18 日發生，至 3 月 31

日測試狀況良好，在 3 月分共登錄 10 次。於 5 月 15 日再次登錄，於 6 月

19 日修復測試良好，5 月份共登錄 21 次。 

● 有關『電羅盤指針指示（RMI）不正確』相關之缺點與意見之紀錄，自 5

月 1 日發生，至 5 月 15 日修復測試通過，期間陸續故障排除，計登錄 29

次。至 5 月 25 日再次發生相關缺點，於 5 月 26 日修復檢查狀況良好。 

● 有關油控器更換 （4 月 10 日完成）及引擎復裝（4 月 19 日完成）後所需

測試與調整如『BB 測試、VIGV 初開測試、VIGV 全開測試、TOPPING、

TQ 表校準、N1 表校準、發動機震盪測試』，相關之調整與測試紀錄至 5

月 5 日全部完成。 

● 有關『斜球陀螺儀雜音大』缺點與意見之紀錄，該缺點自 1 月 23 日發生，

於 2 月 14 日修復，於 2 月 19 日測試通過，共紀錄 21 次。 

● 有關『RMI 作用不正常』缺點與意見之紀錄，該缺點自 1 月 29 日發生，

於 2 月 10 日執行改正，於 2 月 12 日測試通過，共紀錄 12 次。 

● 有關『消防水袋密合度不足有漏水』缺點與意見之紀錄，該缺點自 2 月 4

日發生，於 2 月 11 日修復測試通過，共紀錄 8 次。 

1.6.4    航空器性能航空器性能航空器性能航空器性能 

1.6.4.1    性能簡述性能簡述性能簡述性能簡述 

UH-1H 型直升機為單發動機、兩片主旋翼直徑為 48 呎 3.2 吋，機身全長（含

主旋翼）54 呎 1.67 吋、高 14 呎 8.2 吋，尾旋翼直徑 8 呎 6 吋，平衡桿長 9 呎 0.5

吋，運轉直徑約為 58 呎。三視圖如圖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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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本性能資料如下： 

● 空重（零油量）：6,087 磅 

● 最大起飛總重：9,500 磅 

● 最大持續馬力：1,100 匹軸馬力（Shaft Horse Power, SHP） 

● 最大速度：124 浬／時 

● 最佳巡航速度：90 浬／時 

● 最大爬升率：1,890 呎／分 

● 最大昇限：15,000 呎 

● 最大單程航程：210 浬 

● 滿油箱油量：1,350 磅 JP-4 

 

 

 

 

 

 

 

 
 

 

圖 1.6-1 UH-1H 三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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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    性能資料性能資料性能資料性能資料 

「UH-1H/V 型直升機操作手冊」（UH-1H/V Helicopters, Operator’s Manual, 

TM55-1520-210-10）第七章相關該機性能資料如附件一。 

1.6.5    載重平衡資料載重平衡資料載重平衡資料載重平衡資料 

該機最大起飛及落地重量限制為 9,500 磅，重心限制範圍（Center of Gravity 

index range）為機身站位 130 吋至 144 吋間。重心限制範圍如圖 1.6-2。 

該機之載重計算表遺失，依現場調查紀錄，該機事故當時機上載有約 300 公

斤之物資。 

 

 

 

 

 

 

 

 

 

 

 

 

 

圖 1.6-2 UH-1H 型直升機重心限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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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天氣資訊天氣資訊天氣資訊天氣資訊 

1.7.1    事故當日天氣事故當日天氣事故當日天氣事故當日天氣 

依空勤總隊其他任務組員表示事故當日早上天氣變化大，有陣雨且能見度時

好時壞；另依當地目擊者說明，事故時天氣為微風，能見度良好。 

1.8    助助助助、、、、導航設施導航設施導航設施導航設施 

不適用。 

1.9    通信通信通信通信 

不適用。 

1.10    場站場站場站場站 

不適用。 

1.11    飛航紀錄器飛航紀錄器飛航紀錄器飛航紀錄器 

1.11.1    座艙語音紀錄器座艙語音紀錄器座艙語音紀錄器座艙語音紀錄器 

不適用。 

1.11.2    飛航資料紀錄器飛航資料紀錄器飛航資料紀錄器飛航資料紀錄器 

不適用。 

1.11.3    全球定位系統全球定位系統全球定位系統全球定位系統 

NA-502 機裝置攜帶式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以下簡稱

GPS）接收機計 2 具，型號 GARMIN GPSMAP 2951。該型 GPS 接收機記錄之資

                                              

1 GPSMAP 295 精度：單機定位精度 15m，航速精度 0.2 km/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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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包含：時間、經度、緯度、橢球高2、航向及地速（Ground Speed）等。 

上述 2 具 GPS 接收機由本會調查人員於事故現場尋獲，1 具財產編號為

114-4030302-0013-0000011 （ 殘 骸 代 號 為 295-1 ）， 另 1 具 財 產 編 號 為

114-4030302-0013-0000010（殘骸代號為 295-2）。2 具 GPS 接收機輕微損壞且均

遭雨水滲透（如圖 1.11-1,圖 1.11-2）。經清洗、吹乾、電路板檢測後完成資料下載

。下載資料經解讀後，僅『295-2』存有事故當日一筆自 1450:05 至 1522:47 近 33

分鐘之資料（如附錄 1）。依據該資料，NA-502 於該時段之飛航情形如圖 1.11-3

及圖 1.11-4，飛航軌跡如圖 1.11-5 及圖 1.11-6。 

依據該資料最後 1 分鐘之記錄（如表 1.11-1），295-2 GPS 停止記錄前 9 秒至

3 秒，NA-502 之航向由 109 度變換為 126 度；高度由 432 公尺降為 405 公尺【平

均下降率為 4.5 公尺／秒（885 呎／分）】；速度由 166 公里／小時減為 131 公里

／小時。資料紀錄最後時間為 1522:47，其位置為東經 120° 41’53.1" 北緯 22° 

44’44.82"，高度 396 公尺【平均下降率為 3.0 公尺／秒（591 呎／分）】，與主殘

骸區之斜距約為 86 公尺。 

表 1.11-1 GPS 最後 1 分鐘記錄資料 

時間 GPS 高度 
航段 
速度 

航段 
航向 

位置緯度 位置經度 

（hh:mm:ss） （m） （km/hr） （deg） （度） （分） （秒） （度） （分） （秒） 
15:21:44 451 182 46 22 43.00 52.32 120 40 40.68 
15:21:55 462 175 39 22 44.00 4.92 120 40 54.66 
15:22:05 474 176 32 22 44.00 17.16 120 41 5.46 
15:22:14 468 176 27 22 44.00 29.22 120 41 13.74 
15:22:23 459 162 42 22 44.00 41.88 120 41 20.76 
15:22:28 463 160 57 22 44.00 47.28 120 41 26.04 
15:22:29 463 154 72 22 44.00 48.06 120 41 27.36 
15:22:34 455 163 95 22 44.00 50.22 120 41 34.44 
15:22:38 432 166 109 22 44.00 49.74 120 41 40.80 
15:22:44 405 131 126 22 44.00 46.86 120 41 49.98 
15:22:47 396   22 44.00 44.82 120 41 53.10 

                                              

2 橢球高：WGS-84 參考橢球之高度(h)，h=H（平均海平面高）+ N（大地起伏）；事故地點之 N 約 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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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1 GPS 接收機未清洗前外觀圖 

 

 

 

 

 

 

 

 

 

 

圖 1.11-2  GPS 接收機清洗後之電路板外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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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3 NA-502 飛航高度、航向及航速隨時間變化圖（1） 

 

 

 

 

 

 

 

 

 

 

圖 1.11-4 NA-502 飛航高度、航向及航速隨時間變化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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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5  NA-502 事故當日第 3 趟飛航軌跡（1） 

 

 

 

 

 

 

 

 

 
 

 

圖 1.11-6 NA-502 事故當日第 3 趟飛航軌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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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航空器殘骸與撞擊資料航空器殘骸與撞擊資料航空器殘骸與撞擊資料航空器殘骸與撞擊資料 

1.12.1    殘骸分佈與撞擊資料殘骸分佈與撞擊資料殘骸分佈與撞擊資料殘骸分佈與撞擊資料 

事故機撞擊於伊拉部落【參考高度約 270m3】西側及隘寮北溪南側【溪面參

考高度約 250m】，約長 150m、寬 50m、坡度約為 75 度之陡峭山坡上，未流失之

殘骸散落該處。該機尾段殘骸於事故地點下游直線距離約 2 公里處之河床尋獲；

尾旋翼殘骸發現於隘寮北溪與隘寮南溪交會處（距事故地點約 5 公里）；中機身部

份殘骸於距事故地點下游直線距離約 8 公里之隘寮溪河床尋獲。經本會調查人員

於事故現場進行殘骸分佈與撞擊位置之測量4，定出重要殘骸之座標（如表

1.12-1），經套疊等高線後之撞擊區殘骸分佈圖如圖 1.12-1。經套疊 GPS 軌跡、衛

星空照圖後之撞擊區殘骸分佈如圖 1.12-2。 

表 1.12-1 事故現場量測結果 

殘骸名稱 緯度 經度 
GPS 高度 
（m） 

相對溪面高度
（m） 

GPS 295-1 N22 44 42.06 E120 41 54.36 328 78 
GPS 295-2 N22 44 42.54 E120 41 55.26 329 79 
PDA 手機 N22 44 42.96 E120 41 55.02 327 77 
小片殘骸 N22 44 44.64 E120 41 53.7 327 77 

主旋翼片最底部 N22 44 41.34 E120 41 54.84 441 191 
主旋翼傳動箱 N22 44 45.72 E120 41 53.88 284 34 

主殘骸區 N22 44 42.36 E120 41 54.72 338 88 
後艙門-大 1 N22 44 43.68 E120 41 0.0546 326 76 
後艙門-大 2 N22 44 42.3 E120 41 54.84 401 151 
流籠發現點 N22 44 56.04 E120 41 48.36 389 139 

座椅-1 N22 44 44.64 E120 41 53.76 329 79 
座椅-2 N22 44 43.68 E120 41 0.0546 326 76 
參考點 N22 44 44.7 E120 41 54.6 325 75 
崩塌點 N22 44 53.1 E120 41 58.92 364 114 

                                              

3 參考 Garmin TOPO V 5.3 及 Google Earth V5.0.1 資料。 
4 受限於山區地形影響精密型 GPS 定位作業，本會採用 Garmin eTrex Vista 測量殘骸位置，其位置精度 15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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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位置-1&2 N22 44 44.64 E120 41 53.82 329 79 
組員位置-3 N22 44 42.54 E120 41 55.44 321 71 
組員頭盔 N22 44 42.72 E120 41 55.02 329 79 
組員頭盔-2 N22 44 42.24 E120 41 54.72 404 154 

發動機整流罩 N22 44 45.06 E120 41 53.58 310 60 
滑橇-1 N22 44 45.48 E120 41 53.82 293 43 
滑橇-2 N22 44 42.24 E120 41 54.72 403 153 

葉片第一撞擊點 N22 44 40.92 E120 41 54.3 450 200 
疑似撞擊點_樹梢 N22 44 41.76 E120 41 55.32 400 150 

蒙皮碎片 N22 44 41.88 E120 41 55.08 408 158 
駕駛座底板 N22 44 0.282 E120 41 55.02 407 157 
整流罩_腳舵 N22 44 41.88 E120 41 0.0552 412 162 

樹斷點 N22 44 54.3 E120 41 53.52 375 125 
艙門-小 N22 44 44.52 E120 41 53.82 329 79 

變向傳動軸 N22 44 0.282 E120 41 55.14 408 158 
尾段殘骸 N22 44 0.246 E120 41 1.02 220 無資料 
尾旋翼 N22 42 11.8 E120 40 49.3 168 無資料 

漂流殘骸-1 N22 43 20.1 E120 37 30.06 104 無資料 
漂流殘骸線束 N22 43 20.22 E120 37 30.3 102 無資料 

 

  

 

 

 
 

 

 

 

 

圖 1.12-1 NA-502 撞擊區殘骸分佈圖（套疊地形等高線）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18 

 

 

 

 

 

 

 

 

 

圖 1.12-2 撞擊區殘骸分佈圖（套疊空照圖） 

1.12.2    流籠鋼線流籠鋼線流籠鋼線流籠鋼線 

依據事故現場環境勘查結果，於台 24 號省道（霧台公路）31 公里又 50 公尺

轉彎處路肩之平台（約 5 公尺 x3 公尺），發現一流籠基座及直徑約 3/16 英吋之鋼

線。該流籠基座包含一固定木樁及輪胎，鋼線上有 7 只滑環（如圖 1.12-3） ，流

籠鋼線一端固定於木樁上。此基座面向河谷，南面即為田良井山（如圖 1.12-4）

。流籠鋼線另一端往河谷方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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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3 流籠基座及鋼線 

 

 

 

 

 

 

 

 

圖 1.12-4 基座南面之田良井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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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查小組向河谷方向尋找流籠鋼線走向，發現其依附於陡坡上之樹梢往隘

寮北溪上游方向延伸（由下向上仰視鋼線之狀況如圖 1.12-5）。經沿鋼線方向搜索

及定位，發現其垂落於一處無法接近之峭壁，無法目視其端點。調查小組改由河

床下方向上搜索，最後於距流籠基座下方約 135 方位、80 公尺、落差約為 50 公

尺之 70 度陡峭山坡上發現該鋼線之另一端（N22°44' 52.7", E120°41' 48.9"），

經以 GPS 定位後，該鋼線垂落之概略路徑及位置如圖 1.12-6 之綠色線條。該鋼線

斷裂端捲曲於陡峭斜坡上（如圖 1.12-7），有銹蝕現象且捲曲度大（如圖 1.12-8）

。為檢測流籠鋼線之斷裂面與化學成分，調查小組鋸下鋼線末端約 8 公尺（如圖

1.12-9）攜回送檢，相關檢測結果如 1.16 節。 

 

 

 

 

 

 

 

 

 

 

圖 1.12-5 樹梢之鋼線（介於兩白色線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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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6 流籠鋼線位置示意圖 

 

 

 

 
 

 

 

 

 

圖 1.12-7 流籠鋼線斷裂端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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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8 流籠鋼線斷裂端近照 

 

 

 

 

 

 

 

 

 
 
 

圖 1.12-9 流籠鋼線末端約 8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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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河谷對岸之流籠鋼線及基座位置，因山勢陡峭，無法到達，僅能使用高

倍望遠鏡及數位相機之影像判斷其概略位置（如圖 1.12-10）。 

 

 

 

 

 

 

 

 

圖 1.12-10 對岸疑似流籠鋼線基座位置 

1.12.3    整合資料整合資料整合資料整合資料 

經整合後之事故機撞擊區殘骸分佈及流籠基座與對岸疑似流籠基座之分佈如

圖 1.12-11。綜合本次現場調查有關殘骸及環境之資料如圖 1.12-12。 

 

 

 

 

 

 
 

圖 1.12-11 撞擊區殘骸及環境整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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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2 整體現場殘骸分佈及環境圖 

1.12.4  殘骸檢視殘骸檢視殘骸檢視殘骸檢視 

撞擊區之殘骸碎片相當零散，未發現較完整的機體（如圖 1.12-13）。正駕駛、

副駕駛之座椅均已脫離機體地板，散佈於岩壁上。經檢視較大型殘骸，發現主旋

翼與傳動軸分離，主旋翼外觀完整，無明顯損傷，位於陡坡的高處，主傳動箱位

於接近河床之陡坡上（如圖 1.12-14）。左右滑橇斷裂成數段（如圖 1.12-15）。現

場未發現發動機殘骸。 

於台 24 號省道 28 公里處隘寮北溪河床上發現之機身尾段殘骸，包含一長約

2.6 公尺之尾桁，一段直尾翅約 1.4 公尺未包含尾旋翼，及一段已脫離尾桁之同步

升降舵約 2.4 公尺，該尾段自同步升降舵後緣處之結構蒙皮撕裂折斷（如圖

1.12-16）。同步升降舵亦僅存右舵外緣之部份蒙皮結構（如圖 1.12-17）。 

於隘寮北溪與隘寮南溪交會處河床上發現尾旋翼殘骸，包含 90 度（尾旋翼）

齒輪箱及 2 片尾旋翼葉片，其中一片尾旋翼葉片外表尚完整，另一片尾旋翼葉片

翼尖末端翼後緣受損，葉片翼根後緣與尾旋翼轂間之連接螺桿斷裂（如圖 1.12-18）。 



第一章 事實資料 

25 

於台 24 號省道 17.5 公里處隘寮溪河床上發現之中機身殘骸，包括主油箱及

地板，發現時殘骸已深陷泥沙，地板與機體扭曲變形，並與管路及線束相互糾結

（如圖 1.12-19）。回收油箱時發現，油箱並未破損，內部尚有甚多餘油。 

 

 

 

 

 
 

 

 

 

圖 1.12-13 撞擊區殘骸照片實景 

 

 

 
 
 

圖 1.12-14 直升機主旋翼傳動箱 

 

 
 
 

 

圖 1.12-15 滑撬殘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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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6 機身尾段殘骸 

 
 

 

 

 

 

 

 

 

 

 

 

 

圖 1.12-17 同步升降舵殘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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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8 尾旋翼殘骸 

 

 

 

 

 

 

 

圖 1.12-19 中機身殘骸 

1.13    醫學與病理醫學與病理醫學與病理醫學與病理 

不適用。 

1.14    火災火災火災火災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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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生還因素生還因素生還因素生還因素 

不適用。 

1.16    測試與研究測試與研究測試與研究測試與研究 

1.16.1    機身尾段殘骸模型重建機身尾段殘骸模型重建機身尾段殘骸模型重建機身尾段殘骸模型重建 

為重建該段殘骸模型，本會於民國 98 年 9 月 24 日至 25 日於亞航進行相關作

業，使用 3D 光學掃描儀器量測 NA-511 機身尾段組合件（圖 1.16-1）及 NA-502

機身尾段殘骸（圖 1.16-2）。首先將光柵條紋投射於待測表面，並以 CCD 擷取條

紋影像，經電腦運算處理後，求得高密度點雲資料，經過後續計算與疊合，建構

出尾旋翼組合件之三角網格模型。 

圖 1.16-3 為 NA-511 機身尾段三角網格模型，圖 1.16-4 為 NA-502 機身尾段

殘骸三角網格模型，此兩組模型依其幾何特徵疊合後（如圖 1.16-5）可看出其斷

裂位置及破損情況，圖 1.16-5 灰色部份（箭頭指示處）為 NA-502 結構遺失或變

形處，亦可由圖 1.6-4 及 1.6-5 看出 NA-502 自同步升降舵以後之結構，由側面觀

看殘骸剖面呈現一不規則之 C 形斷裂面。另尾桁底部三角網格模型疊合圖，呈現

撞擊凹陷特徵（圖 1.16-6），最大凹陷約 73.78 mm（圖 1.16-7）。 

 

 

 

 

 

 

 

圖 1.16-1 NA-511 機身尾段組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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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2 NA-502 機身尾段殘骸 

 

 

 

 

 

 
 

圖 1.16-3 NA-511 機身尾段組合件三角網格模型 

 

 

 

 

 

 

 

圖 1.16-4 NA-502 機身尾段殘骸之三角網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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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5 疊合比對結果 

 

 

 

 

 

 
 

圖 1.16-6 尾桁底部呈現撞擊凹陷特徵 

 

 

 

 

 

 

 

圖 1.16-7 剖面凹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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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    材料檢測與試驗材料檢測與試驗材料檢測與試驗材料檢測與試驗 

事故現場獲得之證物及殘骸含：流籠鋼線、尾桁蓋板及同步升降舵破片，經

送國防部中山科學研究院材料暨光電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科院），進行相關材料檢

測與試驗，測試報告如附錄二。測試項目包括：巨觀觀察及照相、流籠鋼線觀察

與分析、鋼線斷裂面觀察與分析、化學成份分析、紅外線光譜儀（FTIR）分析等，

摘要說明如後： 

1.16.2.1    流籠鋼線流籠鋼線流籠鋼線流籠鋼線 

為便於檢驗觀察，將受檢測之流籠鋼線截成 8 段，每段 1 公尺（如圖 1.16-8）

。該鋼線斷裂面經以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SEM 檢視結果（如圖 1.16-9），箭頭所指

為鋼線起始破壞及最終破壞位置，斷裂面大部分區域已嚴重氧化。 

 

 

 

 

 

 

 

 

 

圖 1.16-8 檢送之流籠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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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9 鋼線斷裂面之 SEM 微觀觀察 

觀察斷裂處附近之鋼線表面，發現多處明顯刮擦痕跡及片狀物，經放大檢視

後，發現鋼線上覆蓋有疑似金屬物質（如圖 1.16-10）及疑似漆料，該疑似漆料尚

可辨識出深綠及淺綠兩種顏色（如圖 1.16-11）。 

 

 

 

 

 

 

 

 

圖 1.16-10 鋼線表面覆蓋疑似金屬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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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11 鋼線表面覆蓋疑似漆料物質 

1.16.2.2    疑似金屬物質化學成份疑似金屬物質化學成份疑似金屬物質化學成份疑似金屬物質化學成份 

為驗證覆蓋於鋼線上之金屬物質成份，首先以測碳儀分析流籠鋼線之碳元素

含量，結果為 0.64wt%，並以 Vickers 微硬度機，300g 之荷重量測其硬度，結果

為 340~350HV，研判其應為冷抽高碳鋼材。而鋼線表面存在多處疑似金屬片狀

物，經以 X-光能量分佈能譜儀（Energy Dispersive Spectrometer, EDS）成份分析

後，研判為 2000 系列鋁合金。另經以火花放電分光光譜儀（Spark OES）分析尾

桁檢查孔蓋板及同步升降舵之化學成份，尾桁檢查孔蓋板近似 7075 或 7178 鋁合

金；同步升降舵則為 2024 鋁合金，以 EDS 分析直升機油箱殘骸附近金屬毛邊，

結果顯示為 2000 系列鋁合金。 

1.16.2.3    疑似漆料物質化學成分疑似漆料物質化學成分疑似漆料物質化學成分疑似漆料物質化學成分 

為比對鋼線表面疑似漆料之性質，先以 EDS 進行飛機殘骸漆料（含表漆-紅

色，底漆-黃綠色、淺綠色及深綠色）與鋼線表面疑似漆料進行比對，發現飛機殘

骸之底漆料與該疑似漆料類似；後續以傅立葉轉換紅外線光譜儀（FTIR）進行飛

機殘骸淺綠色及深綠色漆料與鋼線表面疑似漆料之分析，發現鋼線上疑似漆料與

飛機殘骸底漆料近似（圖 1.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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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12 紅外光譜比較圖 

1.17    組織與管理組織與管理組織與管理組織與管理 

空勤總隊係依內政部組織法第八條之規定成立，其組織法、組織規程及編制

表如附件 2。依據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全球資訊網資料，其組織架構如圖 1.17-1，

相關組織及人員之業務職掌如附件三。 

 

 

 

 

 

 

圖 1.17-1 空勤總隊之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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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其他資料其他資料其他資料其他資料 

1.18.1    訪談資料訪談資料訪談資料訪談資料 

1.18.1.1    目擊者訪談摘要目擊者訪談摘要目擊者訪談摘要目擊者訪談摘要 

本次事故共計訪談目擊者計 5 名，詳細訪談紀錄如附件四，訪談過程中，本

會執行訪談人員均出示事故當地環境及飛機照片，請受訪者提供指認該機飛航位

置、高度及姿態。相關訪談之內容摘要如下： 

● 目擊者之位置約分佈於台 24 號省道（霧台公路）約 29 公里至 30 公里之路

面上（如圖 1.18-1）。 

● 事故當時之能見度良好，可清楚目視山之稜線。 

● 該機沿河谷向伊拉部落方向向東飛行，其高度均在山稜線以下，目擊者指

證約略位置如圖 1.18-2，箭頭指示為飛行之方向，線條為當時約略飛行之

高度。 

● 目擊者指證該機飛行姿態正常，突然其尾部與機身脫離，飛機尾部概略折

斷之位置如圖 1.18-3 之曲線處，飛機隨即向下並向前墜落於對岸邊坡。 

● 事故全程並無火光及爆炸情形發生。 

● 目擊者記憶中約於 29 公里處曾有一處通至對岸之流籠線，但最近是否仍在

沒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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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1 目擊者位置分佈圖 

 

 

 

 

 

 

 

 

圖 1.18-2 目擊者指證事故機當時飛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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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3 目擊者指證事故機當時機尾斷裂之位置 

1.18.1.2    該區林地流籠架設訪談摘要該區林地流籠架設訪談摘要該區林地流籠架設訪談摘要該區林地流籠架設訪談摘要 

有關該區林地流籠架設相關訪談紀錄係委由該區鄉公所人員執行，訪談紀錄

如附件五，內容摘要為：「流籠可能是伊拉村民多年前架設，八八風災前應該還在，

可能因極少使用或久未使用，故知之者甚少。」 

1.18.2    飛航操作相關資料飛航操作相關資料飛航操作相關資料飛航操作相關資料 

1.18.2.1    航務管理手冊航務管理手冊航務管理手冊航務管理手冊 

依空勤總隊 98 年 8 月 7 日頒布第 6 版之「航務管理手冊」（如附件六），共計

航務、飛航及管制、航空器飛航作業等 3 篇；該手冊第十七條載有飛航時間限制

及飛行人員座艙分工之規定。手冊第四章內容為飛行人員訓練，載有一般規定、

考核檢定及檢定方式等規定。附件六內容係依手冊第 4 章第 19 條規定訂定之任務

作業程序。附件七內容係依手冊第 4 章第 20 條規定訂定之「飛行等級檢定執行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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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附件七附錄四並訂有「旋翼機飛行人員飛行術科檢定標準」。手冊第 8 章第

54 條飛航準備訂有 13 項飛航前應準備事項，另附件九內容係依此條規定訂定之

「飛行任務行動準據」。 

1.18.2.2    飛行人員訓練手冊飛行人員訓練手冊飛行人員訓練手冊飛行人員訓練手冊 

依空勤總隊 98 年 8 月 7 日修訂第 5 版之「飛行人員訓練手冊」（如附件七），

共計 14 章，分別律訂訓練權責、訓練地點、訓練方式、及訓練種類等。訓練權責

部份於手冊第 2 章內容中規定各勤務大隊應依機種、駐地，任務特性完成年度訓

練計畫之訂定及督導。訓練方式分地面學科與飛行術科兩部份。訓練種類分新進

駕駛員訓練、機種轉換訓練、差異訓練、升等訓練、模擬機訓練、恢復資格訓練、

特種訓練、熟飛訓練等，均規劃有組員資源管理（Crew Resource Management, 

CRM）訓練。 

財團法人飛行安全基金會（以下簡稱飛安基金會）與空勤總隊於 94 年間曾共

同編譯「直昇機山區飛行與救護」乙書（如附件八），內容包含加拿大國防部製做

之「直昇機山區飛行技巧」教範、「直昇機飛行員山區飛行與先進技巧手冊」及「

空中搜救與緊急醫療後送作業之生理醫學觀」三部份。 

1.18.2.3    組員資源管理訓練組員資源管理訓練組員資源管理訓練組員資源管理訓練 

依空勤總隊提供之組員資源管理訓練資料，內容含有 97 年度之訓練大綱、各

梯次之訓練時程及參訓人員簽名冊等。 

有關航空相關機關使用以為組員資源管理訓練相關文件包括：國際民航組織

第 6 號附約 （ICAO Annex 6）第 9 章，ICAO 文件 9642 第 2 章及交通部民航局

編號 AC-120-005B 之民航通告（如附件九）。 

1.18.2.4    UH-1H 飛航人員個人資料冊飛航人員個人資料冊飛航人員個人資料冊飛航人員個人資料冊 

依空勤總隊提供之「飛航人員個人資料冊」（如附件十），共分個人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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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學歷證明文件暨航空專業訓練及格證書、任職證明文件、各機種機型時間統

計表、年度體檢報告表、飛安暨年度檢定紀錄等項。 

1.18.3    航空障礙物航空障礙物航空障礙物航空障礙物 

1.18.3.1    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標準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標準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標準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標準 

交通部與內政部於 97 年 5 月 14 日依民航法第三十三條之一第二項之規定，

會銜訂定發布「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標準」（如附件十一）之規範；第二

條： 

「建築物或其他設施（以下簡稱物體）含附屬物在內之整體高度超過所在地

表或水面六十公尺者，應設置航空障礙物標誌及障礙燈。 

物體高度未超過所在地表或水面六十公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亦應設置航

空障礙物標誌及障礙燈： 

一、除航空器外，經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核准存在於機

場活動區之物體。 

二、鄰近機場跑道或航空器離到場航道之施工吊具、施工中或繫留空中之

物體。 

三、橫跨河流、山谷且位於小型航空器目視走廊之架空纜線及支撐塔架。

」 

第十四條： 

「橫跨河流、山谷且位於小型航空器目視走廊之架空纜線，其支撐塔架應設

置障礙燈並以油漆標示；其纜線應設置球狀標記，無法於纜線上設置球狀標記時，

應依下列規定之一辦理： 

一、於纜線鄰近處加裝一條專供標記設置使用之等高纜線。 

二、於其支撐塔架設置 B 型高亮度障礙燈。 

三、採報經民航局核准之替代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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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障礙燈設置方式及各層閃光之時間間隔應符合附件二規定。 

第一項以外其他區域高度超過所在地表或水面高度六十公尺之架空纜線支

撐塔架應設置障礙燈並以油漆標示；其纜線得免設置球狀標記。」 

1.18.3.2    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 

依據交通部民航局於 97 年 7 月 10 日頒布之「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第

6 章（如附件十二）：「6.1.10 建議－ 對橫跨河流、山谷或高速公路之架空電線、

電纜等，如經航空研究後確定其將對航空器形成危害則應予以標示，並對其支承塔

架予以標示及裝設障礙燈；如該塔架於日間使用高強度障礙燈，則可略去標示。」 

1.18.3.3    山區電纜線山區電纜線山區電纜線山區電纜線／／／／流籠線分佈資料流籠線分佈資料流籠線分佈資料流籠線分佈資料 

空勤總隊提供有關山區電纜線／流籠線分佈資料如附錄三。依空勤總隊航務

管理手冊 8-2 頁第 54 條第 4 項：飛行員個人資料袋標準內容應包含台灣全島地圖

（如附件十三）。該地圖內容標示有燈塔、電線桿、獨立山巒及吊橋等標示。經詢

問空勤總隊相關人員，該地圖係於執行相關任務時，作為航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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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分 析 

2.1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NA502 機於伊拉部落附近隘寮北溪南側之陡峭邊坡墜毀，依據該機維修紀錄

及尋獲之直昇機殘骸檢視結果，無證據顯示該機之維修及系統與本次事故有關。

該機飛航組員依空勤總隊航務管理手冊附件七「飛行人員飛行等級檢定執行計畫

」規定，完成年度飛行檢定合格。飛航組員體格檢查結果符合空勤總隊空勤人員

體檢標準。無證據顯示飛航組員在事故發生時，受到藥物、酒精之影響。依據現

場調查結果，該機載重在限制範圍內。事故當時之天氣符合目視天氣標準，無證

據顯示該事故與天候因素有關。 

2.2    事故經過分析事故經過分析事故經過分析事故經過分析 

有關該機事故經過，依現場發現之流籠鋼線、機上之 GPS 紀錄資料、目擊者

證詞、機身尾段及尾旋翼殘骸等事證分析於後： 

依據事故現場調查結果，於事故地區北側，24 號省道（霧台公路）約 31 公

里、標高 380 公尺處，發現一流籠基座，河對岸高度約 520 公尺處亦發現一疑似

流籠基座，現場並發現一段遭拉斷而扭曲變形之流籠鋼線。該條鋼線如穿越河谷

與兩基座連接，則其高度約介於 380 公尺與 520 公尺間（如圖 1.12-11）。經訪談

結果，證實該地確曾於多年前設有流籠基座及鋼線，於事故前仍然存在，可能因

年久未使用，基座為雜草覆蓋、鋼線生鏽，不易引起地面人員注意，飛航組員亦

難於飛航中察覺。該遭拉斷鋼線之材質為冷抽高碳鋼，剛性甚高，發現時該鋼線

成捲取狀（如圖 1.12-7,1.12-8），若非遭受巨大拉力，依該鋼線之剛性，應不致造

成該拉斷後之鋼線呈捲曲狀。 

依 GPS 紀錄，該機於 1522 時之位置約位於此流籠鋼線之連線附近（如圖

1.12-11），高度約為 450 公尺，介於該穿越河谷流籠鋼線涵蓋高度之間，故如該

機以此高度通過該區，極可能與該條鋼線發生碰撞。依據 1.16.2 節內容，該拉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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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鋼線末端經送驗後發現含有與 NA502 機結構近似之鋁合金及該機使用之漆料

成份，顯示該遭拉斷鋼線末端曾與該機之蒙皮及結構接觸。 

依該機 GPS 記錄，其最後 1 分鐘之飛行高度平均約為 460±10 公尺，飛行速

度約介於 160±10 公里／小時之間（如圖 2.2-1），飛航軌跡顯示向東飛航。資料

顯示該機於 1522:38 時速度為 166 公里／小時，於 1522:38 至 1522:44 間速度由

166 公里／小時下掉為約 133 公里／小時，差距高達 33 公里／小時（18 浬／時），

平均每秒減速約 8.25 公里／小時（減速度為 29.7 公尺／秒 2），高度由 432 公尺

下降為 405 公尺（下降率約為 885 呎／分），之後高度紀錄為 396 公尺，速度則無

紀錄，此為 GPS 最後一筆紀錄之資料。直升機於正常飛航中，其動力及外型如未

改變，應不致發生此一大減速率及下降率之現象。另平直飛行中，於 GPS 功能正

常情況下，除非進入衛星訊號接收不良區域，或飛機之姿態改變而失去接收來自

衛星之訊號，否則 GPS 不應突然失去記錄功能。依上述該機突然出現大減速率及

下降率，之後 GPS 即失去記錄之現象，顯示該機約於 1522:38 時，遭遇不正常情

況。 

 

 

 

 

 

 

 

 
 
 

圖 2.2-1 事故機最後 1 分鐘之速度及高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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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目擊者證詞，該機於事故前係沿河谷向東飛行，高度在山稜線以下，於正

常飛行中突然發生直升機後段與機身脫離而墜落。證詞指出該機飛行狀態及高度

與該機 GPS 紀錄之資料相似。經檢視 NA502 尾桁殘骸斷面，約在同步升降舵後

方有一不規則 C 型、開口朝向機首之斷裂面，顯示該處曾遭外物拉扯後斷裂，目

擊者亦指證該機係自其同步升降舵附近之位置斷開。另於隘寮溪河床拾獲之尾旋

翼葉片，經檢視結果發現除一片尾旋翼翼尖後緣受損、翼根後緣與尾旋翼毂連結

螺桿斷裂外，另一片尾旋翼完整。依此現象判斷，該尾旋翼應係於無動力情況下

撞及地表。 

綜合上述資料，NA502 機應係以高度約 460±10 公尺，160±10 公里／小時

之速度，由西向東飛越橫跨河谷之流籠鋼線區域，因飛機尾桁同步升降舵附近遭

該區跨越河谷相同高度之流籠鋼線勾掛而產生拉扯，致使該機同步升降舵以後之

結構與機身分離且該鋼線遭拉斷。因機上未裝置飛航紀錄器，有關該機與流籠鋼

線接觸前後之飛航姿態、動力、速度變化及操作，並無相關細部資料可供分析，

僅可證實該機尾段同步升降舵附近曾與流籠鋼線接觸，致機身後段與機身結構分

離且鋼線遭拉斷，使該機失去控制而墜落於右前方之河谷邊坡。 

2.3    事故原因分析事故原因分析事故原因分析事故原因分析 

依上節分析結果，NA502 機同步升降舵附近之結構於飛航中遭流籠鋼線勾掛

而產生拉扯，造成鋼繩斷裂，並使該機同步升降舵以後之結構與機身分離而失控

墜毀。有關與該事故相關之因素含山區障礙物、飛航路徑、任務作業程序、組員

資源管理及壓力與疲勞等因素分析於後： 

2.3.1    山區障礙物山區障礙物山區障礙物山區障礙物 

台灣地區山坡地帶及林場因農、礦作物生產運輸、林務管理及電力輸送等需

要，於溪谷兩岸常見流籠機具、索道及纜線穿梭其間，穿越河谷之纜線、鋼索如

未設置適切之警告標誌及燈光，又因光線對比及背景關係，不易查覺其存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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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穿越山谷飛航之航空器，如未於飛行前瞭解相關障礙物之地點及特性，飛航中

亦未注意檢視，將嚴重影響穿越山谷航空器之飛航安全。 

依照交通部與內政部於 97 年 5 月 14 日會銜訂定發布之「航空障礙物標誌與

障礙燈設置標準」（參考 1.18.3 節）第 2 條之規定，建築物或其他設施含附屬物在

內之整體高度超過所在地表或水面六十公尺者，應設置航空障礙物標誌及障礙燈

。民航局之「民用機場設計暨運作規範」第 6 章，6.1.10 節，建議對橫跨河流 、

山谷或高速公路之架空電線、電纜等，如經航空研究後確定其將對航空器形成危

害則應予以標示，並對其支承塔架予以標示及裝設障礙燈；如該塔架於日間使用

高強度障礙燈，則可略去標示。 

肇事之流籠及鋼線橫跨山谷、河流，高度距當地地表（河床）之高度約為 100

公尺，並未依上節所述規定及建議設置警告標誌及障礙燈光，且其已廢棄多年，

無人管理，基座遭雜草覆蓋且流籠已無吊籃，不易引起地面人員注意。該穿越山

谷之鋼線已生鏽且接近黑色，於飛行中如未注意檢視，甚難發現其存在。 

對於分佈於山區之人為航空障礙物，公有林地設置障礙物部分之業管單位為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私有土地及山地保留地設置障礙物部份之業管單位為內政部

及地方政府，電塔纜線部分之負責業管單位為台灣電力公司，上述單位對相關障

礙物之設置負有監督管理之責。設置於山區之航空障礙物如已廢棄閒置者，應予

以清（移）除，如確因必要使用者，應依「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標準」

之規定加裝警告標誌及警示燈，並公告障礙物之相關地理位置，以提醒飛越附近

之航空器提高警覺，避免撞及而發生事故。 

空勤總隊因執行任務，需經常於山區往來航行，如山區相關人為航空障礙物

之業管單位能與空勤總隊建立相互聯繫管道，注意蒐集山區相關障礙物之細部資

訊，標示於航行圖資上，並保持資料之更新，應能有效避免於山區飛航時，發生

撞及障礙物之危險。另空勤總隊現行使用上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之「台灣地

理人文全覽圖」以為航行規劃及目標搜尋之依據。經檢視該地圖之內容，有燈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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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線桿、標高及吊橋等標示，無流籠、纜線相關標示，如飛航組員參考該圖訂立

飛航計畫，則無法完全滿足山區飛航避開障礙物之需求。 

2.3.2    飛航路徑飛航路徑飛航路徑飛航路徑 

依據事實資料，該機曾約於 1502 時至 1515 時之間，自內埔農工起飛往返於

伊拉部落乙次，執行物資載運及撤離災民工作，於約 1519 時再度起飛前往伊拉部

落，而於途中發生事故。經檢視 GPS 紀錄該機之飛航軌跡（如圖 1.11-6），該機

第一次進入伊拉部落係經由隘寮北溪左岸之山區進入，返航時則大致沿隘寮北溪

右岸之山區飛返，其飛航高度均高於該區山脊之高度。該機於 1519 時再次進入

時並未沿其前次進入之飛航路徑飛行，且其高度低於山稜線之高度，因而於接近

伊拉部落時進入該流籠鋼線之分佈區域。如該機再次進入時仍沿前次之飛航路徑

飛行，將不致撞及該跨越河谷之流籠鋼線而發生事故。 

於山區飛航，因其地形，天候等自然環境變化甚大，應訂立一周延之標準作

業程序，例如陌生地形飛航程序，穿越山谷飛航程序等，以避免發生飛安事件。

經檢視空勤總隊 98 年 8 月 7 日第 6 版航務管理手冊內容，無與山區飛航相關之飛

航規定及程序，如該手冊律訂相關山區飛航規定及程序，飛航組員於飛行中據以

執行，將不致造成該次飛航事故。 

飛安基金會與空勤總隊共同編譯之「直昇機山區飛行與救護」乙書（如 1.18.2.2

節），內容敘述山區飛行相關技巧，含風、地形、空偵技巧、飛行前準備、山谷飛

行技巧等，為一甚佳之山區飛行參考資料。 

2.3.3    任務作業程序任務作業程序任務作業程序任務作業程序 

台灣山區影響飛航之障礙物如流籠、鋼線、索道、電塔、高壓電纜、天線等

分佈甚廣，空勤總隊因執行任務，常需穿梭於山澗溪谷，因而於飛行前訂立詳盡

之飛航計畫及任務作業程序更顯重要。該機飛航組員於飛行前執行之航務及飛航

作業相關任務作業程序及經過已無法查證，但經檢視該總隊於 98 年 8 月 7 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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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版之航務管理手冊與本次事故相關之內容計有：第 54 條之飛航準備、附件六

之「任務作業程序」、附件七之「飛行等級檢定計畫」、附件九之「飛行任務行動

準據」等，均無相關於飛航前需查明陌生飛航路線及檢視地面障礙物有關之程序，

應無法滿足空勤總隊執行山區相關任務之安全需求。 

2.3.4    組員資源管理組員資源管理組員資源管理組員資源管理 

2.3.4.1    狀況警覺及決策狀況警覺及決策狀況警覺及決策狀況警覺及決策 

依組員資源管理之精神，機長於指揮權及決策參與權間應取得一平衡點，決

策應以飛安為最高原則，飛航組員應經常評估飛機及操作環境之狀況，以確保各

組員處於最佳之狀況警覺境界。依該機當日之飛航經過，該批任務面臨之威脅概

為：執行緊急救援任務時間緊迫、任務準備時間不足、當地之地形及陌生環境等

。依 GPS 紀錄之飛航軌跡（如圖 1.11-6），該機第一次保持高於該山區海拔之飛

行高度進入目標區，並於目標區上空盤旋一圈後降落，證實其於目標區落地前曾

執行偵查航線，返航時之飛航高度亦高於該山區之標高，顯示飛航組員具備狀況

警覺概念，但飛航組員可能因執行救援任務關係，於飛航中未深入勘查當地地形

及環境，或於勘查後未發現位於該區之障礙物，而於再次進入時沿河谷且以低於

稜線之高度飛航，致撞及該區之流籠鋼線而發生事故。顯示當時飛航組員之狀況

警覺稍顯不足。 

2.3.4.2    團隊合作及任務配置團隊合作及任務配置團隊合作及任務配置團隊合作及任務配置 

飛航中組員主動參與是團隊合作之基本條件，並透過資訊、知識經驗之分享

以解決並克服飛航中遭遇之問題，尤其應有明確之任務配置並遵守標準作業程

序，以圓滿達成飛航任務及保障飛航安全。空勤總隊第 6 版之航務管理手冊第 3

章第 9 條內容含有正駕駛、副駕駛、機工長及共勤組員之職責。第 17 條內容中訂

有飛行人員座艙分工之內容。該總隊對飛航組員訂有飛航中相關任務之職掌，具

備團隊合作及任務配置之運作基礎。其中於飛行人員座艙分工部份，律訂有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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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員負責機外障礙物清除，監控飛行員負責協助機外障礙物清除之職責，但未

訂定詳細之執行程序，附件六亦無相關內容，易使該項規定流於形式，而未能落

實於飛行中即時發現機外障礙物並避免接近之目的。 

事故機之飛航組員是否於該次飛航中履行相關職責，無法查證，但如能明確

訂定飛航中相關避免撞及障礙物之檢查及執行程序，將有助於飛航中避免撞及機

外障礙物而發生事故。 

2.3.4.3 組員資源管理組員資源管理組員資源管理組員資源管理（（（（CRM））））訓練訓練訓練訓練 

參考附件九內容；CRM 實際而有效之作法是將 CRM 的主要精神融入 SOP

程序中，明確的讓飛行組員遵守；如特定的呼叫程序（Specific Call-out）、檢查

（Checks）、及指導綱領（guidance）等，編入正常檢查表（Normal Checklist）、

快速參考手冊（QRH）、不正常／緊急程序（Abnormal/Emergency procedures）、

手冊（Manuals）及工作輔助（Job aid）中。亦配合線上導向飛行訓練（LOFT）

及模擬機實施相關演練，以求純熟，俾能確保任務之遂行及飛航安全。 

空勤總隊第 5 版之飛行人員訓練手冊中各階段之訓練內容均訂有 CRM 之訓

練，該總隊亦訂有相關訓練大綱。但並無相關 CRM 具體之訓練規定及程序。 

2.3.5    壓力與疲勞壓力與疲勞壓力與疲勞壓力與疲勞 

該機執行莫拉克颱風水災救災任務，攸關民眾生命財產之保全，有時限之急

迫性，本會雖無法具體了解當時飛航組員之生心理狀況，但依當時待救援之地區

及民眾甚多，且救援飛機之飛航架次頻繁情況，研判當日飛航組員應係面臨緊急

救援任務之時限及壓力，可能降低飛航時正常之機外顧慮及警覺能力。 

依空勤總隊第 6 版第 17 條有關飛行時間限制為：「飛航組員 24 小時內，飛行

時間不得超過 8 小時，…..如因任務需要，得由單位主官延長至 10 小時，…….

任務完畢後，應有連續 10 小時以上之休息」。該機飛航組員自 8 月 10 日 0718

自水湳起飛至 1725 於台南落地，夜宿台南市區某飯店，次日自 0713 起飛執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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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至發生事故前已飛行時間約為 6 小時，有可能於 24 小時內飛行時間超過 8 小時

。 

該機飛航組員自 8 月 10 日 1725 落地，至次日 0713 起飛之時間約為 14 小時，

期間飛航組員依規定及程序應執行之工作為：飛行後檢查、任務歸詢、填具相關

報表、次日之任務領知、狀況討論、飛航準備、飛行任務行動準據內容律訂之工

作、任務提示、飛行前檢查等，加上其他有工作責任之時間及往返旅館之車程，

如超過 4 小時，則飛航組員可能有休息時間不足 10 小時之可能。 

直升機飛航中飛航組員係處於一常時震動之環境，依據美國安全工程協會

（American Society of Safety Engineers）2005 年 7 月之專業安全文摘（Professional 

Safety）內容（如附件十四）：人員於震動之環境中易產生心跳增加、頭痛、失衡、

肌肉疲勞、減低認知能力、影響視覺及觀察能力等。因此如何於震動環境中保持

應有之作業能力，為直昇機業者及飛航組員之重大考驗。飛航組員亦可能因長期

處於震動環境而影響其正常之視覺及觀察能力。 

事故當日，該機至事故發生時已飛時間為 6 小時 5 分鐘，期間直升機飛航中

之震動、夏日高溫環境及執行救援任務面臨之壓力，均可能造成飛航組員產生疲

勞現象而影響其機外顧慮及警覺之能力。 

空勤總隊如能考量上述原因，研擬訂立一可有效避免飛航組員產生疲勞之飛

行時間限制，將有助於飛航安全。 

2.4    組織與管理組織與管理組織與管理組織與管理 

空勤總隊之任務含括各類山區、海上災難之空中救援，空中犯罪偵防，緊急

救護及運輸等工作，為危險性極高之空中飛航任務，其相關任務定義、作業規範、

任務程序、任務整備、專業訓練、後勤支援、飛機維修等工作甚為複雜，需具備

完善之監督管理機制及航空相關專業，且需不斷吸取相關新技術與知識，始能安

全有效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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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調查發現空勤總隊相關作業規範、任務作業程序、人員訓練等仍有需精

進處，顯示其任務及作業缺乏有效之監督管理及改進功能。現行該總隊之組織法、

組織規程等並未設置飛安監督管理機制，僅設有飛安監理會之任務編組，由副總

隊長兼任主任委員，設兼任執行秘書 1 員及辦事員 2 員，是否能完善飛安監督管

理之功能，宜審慎評估。另空勤總隊管理階層律定需具公務員任用資格者擔任，

致使空勤總隊無法覓得適切之航空專業管理人才。 

2.5    飛航紀錄器飛航紀錄器飛航紀錄器飛航紀錄器 

參考民用航空器相關法規，飛航紀錄器係指飛航資料紀錄器及座艙通話紀錄

器，前者記錄飛航相關參數，後者記錄機載無線電通話及駕駛艙與客艙內部之通

話內容。我國國籍民用航空器均依國際民航組織第 6 號附約及交通部民航局頒布

之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裝置有飛航紀錄器，但公務航空器並無裝置飛航紀錄

器之法規及規範。本次事故，因機上未安裝飛航紀錄器，故該機與流籠鋼線接觸

前後之飛航姿態、動力、速度變化及操作經過並無相關資料，因而無法分析該段

經過之原因。日後公務航空器如能參照民用航空器有關飛航紀錄器相關規定裝置

飛航紀錄器，將有助於飛航品質管理系統之建立，並能協助獲得事故調查所需之

資料。 

2.6    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相關規定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相關規定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相關規定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相關規定 

有關「物體」裝置航空障礙物標誌及障礙燈之業務係以交通部與內政部會銜

發布之「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標準」為依據，該項業務由民航主管機關

負責審查並建檔管理。其執行之審查程序因法規界定之範圍不夠明確，地方政府

無法憑以遵循，民航局本身尚未建立准駁標準，對於橫跨河流、山谷之架空纜線

及支撐塔架，有應設置航空障礙物標誌及障礙燈而未依規定設置之情況。 

對於飛航環境內仍存在有應裝設航空障礙物標誌及障礙燈而未裝設之「物體

」，可能原因為主管機關或地方政府、物主對相關規範不熟、物主不知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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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物主因忽略而未向主管機關或地方政府提出申請，上述可能原因除法規面有待

進一步釐清外，目前民航主管機關尚無具體之因應管理措施，無法掌控委託地方

政府執行之成效，未建立航空障礙物資料庫，憑以追蹤管考，因而飛航環境內仍

存在有應裝設航空障礙物標誌及障礙燈而未裝設之「物體」。故為避免航空器進

入之區域有標示不明之航空障礙物，確需重新思考如何建立一可有效解決上述問

題，且具體可行之作業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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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論 

3.1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NA-502 機於沿隘寮溪河谷由西向東飛航時，該機尾段同步升降舵附近曾與流

籠鋼線接觸，致使機身後段與機身結構分離且鋼線遭拉斷，使該機失去控制而

墜落於右前方之河谷邊坡。（2.2） 

2. 隱藏於溪谷間之廢棄流籠、鋼線，無人管理，且未依規定設置障礙燈、標誌，

不易於飛航中察覺，影響飛航安全。（2.3.1） 

3.2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1. 空勤總隊未完整蒐集山區影響飛航障礙物之細部資訊，標示於相關圖資上，並

保持資料之更新，俾能有效避免於山區飛航時撞及障礙物。（2.3.1） 

2. 空勤總隊現行使用之航圖，無流籠、鋼線相關資料標示，無法完全滿足山區飛

航避開障礙物之需求。（2.3.1） 

3. 空勤總隊 98 年 8 月 7 日第 6 版航務管理手冊內容，與山區飛航路徑相關之飛航

規定及任務作業程序未臻完備，例如陌生飛航路線及檢視地面障礙物有關之程

序，尚無法滿足空勤總隊執行山區相關任務之飛航安全需求。（2.3.2）（2.3.3） 

4. 飛航組員具備狀況警覺概念，但該次任務對於飛航地形及環境之勘查稍顯不足

。（2.3.4.1） 

5. 空勤總隊航務管理手冊訂有飛行人員座艙分工之職責，但未明確訂定飛航中相

關避免撞及障礙物之檢查及執行程序，影響飛航安全。（2.3.4.2） 

6. 空勤總隊之 CRM 訓練，訂有訓練大綱及時數，但無詳細之訓練規定及程序。

（2.3.4.3） 

7. 飛航組員執行該批次任務可能有任務壓力及疲勞現象，而影響其機外顧慮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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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之能力。（2.3.5） 

8. 空勤總隊之任務及作業未具備完善之監督管理及改進功能。（2.4） 

3.3     其它發現其它發現其它發現其它發現 

1. 無證據顯示該機之維修及系統與本次事故有關。（2.1） 

2. 該機飛航組員依空勤總隊航務管理手冊附件七規定，完成年度飛行檢定合格。

體格檢查結果符合空勤總隊空勤人員體檢標準。（2.1） 

3. 無證據顯示本次事故與人員使用藥物及酒精有關。（2.1） 

4. 事故當時之天氣符合目視天氣標準，無證據顯示該事故與天候因素有關。（2.1） 

5. 公務航空器如能參照民用航空器有關飛航紀錄器相關規定裝置飛航紀錄器，將

有助於飛航品質管理系統之建立，並能協助獲得事故調查所需之資料。（2.5） 

6. 空勤總隊第 6 版航務管理手冊第 54 條訂有操作飛航計畫之項目，但未律定該計

畫之內容。（1.18.2.1） 

7. 空勤總隊「飛航人員個人資料冊」內容未包含個人到職日期，機種資格、訓練

紀錄、檢定紀錄、查核紀錄等資料，無法確實掌握飛航人員完整之飛航經歷。

（1.18.2.4） 

8. 現行「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標準」因法規上尚有模糊地帶，地方政府

執行時無法憑以研判，且未涵蓋有效且具體可行之作業管理機制，以避免飛航

環境內仍存在有應裝設航空障礙物標誌及障礙燈而未裝設之「物體」。（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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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飛安改善建議 

4.1    期中飛安通告期中飛安通告期中飛安通告期中飛安通告 

本會於 99 年 9 月 1 日發布編號為：ASC-IFSB-09-09-001 之事故調查期中飛

安通告，內容如下： 

主旨主旨主旨主旨：：：：山區飛行應注意障礙物山區飛行應注意障礙物山區飛行應注意障礙物山區飛行應注意障礙物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近期發生某航空器於山區執行任務，穿越山谷時墜毀之飛航事故。 

2. 經本會初步事故現場調查，發現該山谷附近有一斷裂纜線，本次事故疑與

該項發現有關。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於山區飛航時應確實保持目視並與障礙物(山頂或跨越山谷之障礙)保持安

全距離。 

2. 如因任務需降低高度或穿越山谷，事前應確認飛越地區之障礙物分佈及緊

急程序，並應依狹隘及閉塞場地飛行操作程序，於進入前執行環境及地形

偵查。 

4.2    改善建議改善建議改善建議改善建議 

致農業委員會致農業委員會致農業委員會致農業委員會／／／／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經濟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 

1. 對於跨越河流、山谷或高速公路之架空電線、電纜、流籠、鋼線，如已廢棄閒

置，應依相關法規處理，如已構成航空障礙物，應依規定加裝障礙燈、標誌，

並公告障礙物相關地理資訊，以提醒飛越附近之航空器提高警覺，避免撞及而

發生事故。（ASC-ASR-11-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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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交通部致交通部致交通部致交通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內政部 

1. 加強對相關單位宣導「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標準」之規範內容，提升

其 對 航 空 障 礙 物 之 管 理 功 能 ， 避 免 類 似 撞 擊 事 故 再 次 發 生 。

（ASC-ASR-11-02-014） 

2. 重新檢視「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標準」有關橫跨河流、山谷之架空纜

線相關規定，並強化作業管理機制，以避免飛航環境內仍存在有應裝設航空障

礙物標誌及障礙燈而未裝設之「物體」。（ASC-ASR-11-02-015） 

致內政部空勤總隊致內政部空勤總隊致內政部空勤總隊致內政部空勤總隊 

1. 使用標示完整及有效之航圖資訊，完整蒐集山區相關人為障礙物之細部資訊，

標示於相關圖資上，並保持資料之更新，使能有效避免於山區飛航時撞及障礙

物。（ASC-ASR-11-02-016） 

2. 制定山區與飛航路徑相關之飛航規定及程序、陌生飛航路線及檢視地面障礙物

有關之程序，以提升飛航安全。（ASC-ASR-11-02-017） 

3. 加強飛航組員機外顧慮及狀況警覺能力之訓練。（ASC-ASR-11-02-018） 

4. 制定具體之 CRM 訓練規定及程序。（ASC-ASR-11-02-019） 

5. 研擬訂立一可有效避免飛航組員產生疲勞之飛行時間限制，以促進飛航安全。

（ASC-ASR-11-02-020） 

6. 重 新 檢 視 現 行 管 理 階 層 之 航 空 專 業 及 飛 安 監 督 管 理 機 制 。

（ASC-ASR-11-02-021） 

7. 研擬於所屬飛機上加裝飛航紀錄器之可行性，以利飛航品質管理系統之建立及

事故調查。（ASC-ASR-11-02-022） 

8. 重新檢視第 6 版航務管理手冊第 54 條內容之妥適性。（ASC-ASR-11-02-023） 

9. 檢視並充實「飛航人員個人資料冊」之內容。（ASC-ASR-11-0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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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GPS 紀錄資料紀錄資料紀錄資料紀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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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二二二二    檢驗測試報告檢驗測試報告檢驗測試報告檢驗測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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